
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
第 1288 号建议的协办意见

省应急厅：

戴宽南代表提出的《关于加强全省预防自然灾害能力建设的

建议》（第 1288 号）收悉。我单位的办理意见如下：

我厅十分重视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严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系列决策部署和国家部委工作要求，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不断加快改革创新步伐，积极进取，持续提升以“四预”

为重点的灾害防御能力。

一、开展风险普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

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要求,2020～2023 年完成全省

洪水灾害和干旱灾害风险普查，按照极高、高、中、低风险等级，

开展全省范围风险等级划分，形成全省洪水风险范围图、洪水和

干旱风险区划和防治区划图，为提高水旱灾害风险管理能力提供

技术支撑。目前，该成果已集成到省应急厅开发的全省普查基础

数据库。

二、落实监测预警。积极引进侧扫雷达、视频水位、视频雨

量、视频测流、雷视测流、无人机测流、声层析等在线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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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以及自动测沙系统等先进技术，提升山洪灾害监测预警预

报、水文测报能力，并强化相关信息系统在指挥决策中的应用，

对预报预警区域 24 小时盯防死守，对红色预警区域点对点指导。

2023 年全省共发布洪水预警 388 次、山洪预警 1215 期，向责任

人发送预警短信 43 万条，发送警示短信 1.8 亿条。省市两级与

气象部门常态化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预报预警，其中在福建省级卫

视发布 18 期。

三、注重教育宣传。线上通过电视台、水利厅官网等媒体矩

阵架起群众“连心桥”，传播各类水利要闻和水利科普知识，与

群众开展线上交流互动，在线解读群众关切的水旱灾害相关问

题，进一步提升群众防汛减灾意识理念，增强社会基层自我防御

能力。线下依托已建水利工程打造一批有品质、有影响力的水利

教育活动基地，供全民参观学习教育；不定期组织专家进学校课

堂开展防汛知识讲座，并在“5.12”防灾减灾宣传日，发放《防

汛应知应会手册》《公众防御指南》等宣传资料，现场为群众答

疑解惑，普及水利知识以及暴雨、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灾要领，

提高群众水科学素养。

四、实施水毁修复。2023 年，中央下达我省 4 批水利救灾

资金共 24500 万元。我厅与省财政厅第一时间联文下达资金，严

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将中央水利救灾资金用于应对水旱台

风灾害造成的工程设施灾损修复和救灾所需的有关设施设备修

复。市、县（区）水利部抓紧时间、倒排工期，落实专人负责制，

推进项目进度，确保在汛期来临前全面修复水毁设施工程，确保

主汛期行洪安全。

下一步，我厅将秉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重要理念，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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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建重于防、防重于抢、抢重于救”思路，持续强化监测预警，

强化防洪工程和非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在现有监测站点基础

上，新建改建部分水文监测站点，将站网密度提升到 12km
2
/站，

努力实现“县乡村全覆盖、库堤闸全预警”。对沿河乡镇特征水

文核定，对河道水位自动监测站进行黄海基面核定，启动 75 座

大中型水库自动监测站的建设，持续完善我省灾害预警体系。二

是充分发挥两个流域机构职能作用，加强流域管控，强化数字孪

生建设，推进闽江千库联调项目，建设闽江流域水库联合调度系

统，制作闽江全流域数字场景，实现“预测预报—优化调度—过

程仿真—智能修正—知识积累”的一体化智能联合调度体系。三

是充分用好 110.63 亿元国债资金，压茬推进、逐一落实大中型

水库、水文基础设施、海堤治理、灌区建设与修复改造、灾后恢

复重建等 10 方面、306 个项目，通过工程与非工程措施并举，

构建现代防洪体系，进一步增强灾害综合防御能力，为切实保障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利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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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省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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